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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答复的函

何蓉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继续改造居民小区基础设施的建议》收悉，答复如下：
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答疑（宁政办发〔2021〕11号）文件中第四项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年限有什么要求”答复：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，在保障重点改造任务的前提下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适当将2000年底后建成的小区纳入改造范围，但年限不得超过2005年底后，且建成于2000年底后的小区占比不得超过15%（按居民户数计）”的规定。
经我单位摸排，建议中提出的瑞和园、东海园区北区、山城文苑等小区均建于2005年后，不符合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申报年限要求，所以暂时无法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。我单位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，增强基础设施，提高居住质量，纳入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有物资小区、林业小区、市建筑公司家属院3个老旧小区，第一期改造物资小区，已全部完工；第二期改造林业小区和市建筑公司家属院，已全部完工。同时，根据2024年6月底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邑飞在固原调研时的工作要求，由我单位负责对民生苑小区-四类管网、附属设施及外立面进行改造，目前民生苑小区（南区）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。如后续国家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其他政策，我单位将积极申报改造。



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固原市原州区综合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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